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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安徽省三座風力電站的
風力電站投資框架協議的內幕消息

本公佈乃由信義玻璃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董事

（「董事」）會（「董事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2)(a)條及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內幕消息條文作出。

緒言

信義節能玻璃（蕪湖）有限公司（「信義節能」，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

十月三十日（交易時段後）與安徽省六安市金寨縣人民政府（「金寨縣人民政府」）訂

立風力電站項目投資框架協議（「風力電站投資框架協議」）。根據風力電站投資框架

協議，待獲安徽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安徽發改委」）批准後，信義節能將於金寨縣

境內的不同地點投資及經營三座發電量共最高達 300兆瓦的風力電站（「風力電站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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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力電站投資框架協議的主要條款

風力電站投資框架協議僅載列風力電站項目的主要條款及安排。風力電站投資框架

協議包括以下主要條款及安排：－

(1) 金寨縣人民政府將協助信義節能取得風力電站項目所需的政府批文（包括安徽發

改委的批文）及風力電站項目所需的總佔地面積約 50,000平方米土地的土地使用

權。

(2) 金寨縣人民政府將負責風力電站項目的土地規劃及復墾以及其他相關事宜並就

三座風力電站連接地方電網與相關政府部門及供電業務單位聯絡。

(3) 信義節能將成立一家公司用於投資風力電站項目。

(4) 信義節能將委聘第三方承建通往風力電站項目施工現場的道路、基礎設施及發

電機組以及一段指定距離的輸電設施。

信義節能及金寨縣人民政府將就全面實施風力電站項目繼續真誠地討論詳細條款及

條件。

訂立風力電站投資框架協議的目的

董事認為風力電站項目，指透過本集團於生產過程中使用可再生能源（例如餘熱及

太陽能）進行發電的經驗，將本集團的環保及節能產品業務擴展至可再生能源業

務。董事進一步認為在中國對風能（作為石化燃料的替代能源）的需求，將持續隨

著與使用其他能源有關的污染問題的意識提高而增加。與煤、天然氣或礦物燃料發

電廠相比，陸上風力電站可提供一種廉價的電力來源。鑒於所有該等因素，董事相

信，此項可再生能源領域的業務多元化策略將對本集團的未來業務發展及本公司股

東整體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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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風力電站項目的投資金額尚未最終確定。倘於風力電站項目的投資構成本公司的一

項須予公佈的交易（定義見上市規則第十四章），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的規定另行

刊發公佈。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須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信義玻璃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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